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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傷人，六月亦寒： 

台灣反對同性婚姻網路言論探析 

葉 德 蘭 

摘 要 

網際網路的匿名性與方便近用性改變了人們傳播理念的方式，也讓網路上的

歧視、偏頗言論充斥於新聞留言版、特定立場網站、論壇等。二十世紀末至本世

紀初諸多相關研究探討、反思網際網路對公共議題溝通論辯之影響，指出其確實

造成受到歧視群體之心理甚或身體傷害，此一現象亦隨而引發公眾注意及政府立

法規範等考量。本研究聚焦於近年來掀起台灣各方激烈辯論之同性婚姻議題，以

2014 年相關網站文章、立法院公聽會紀錄網路版及網路新聞留言為對象，分析

反對同性婚姻論述傳遞之意識型態與其所用之溝通策略，發現這些台灣當代網路

論述與外國英語仇恨網站論述相當類似，除翻譯或挪用後者內容、策略外，難見

本地獨特之論點及溝通模式，即使前者強調之我國國情主張，亦近似他國諸多名

藉傳統文化為由，反對現代民主社會中平等人權之運動訴求，可能亦是網路無遠

弗屆的跨國影響而形成全球公民社會之證。 

關鍵字：網路仇恨、仇恨言論、同性婚姻、論述策略、政教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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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Words Hurt Too:  

The Cyberdiscourse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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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onym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the Internet has facilitated the way 

people promulgate ideas and beliefs and resulted in an unprecedented wave of 

biased and discriminatory speech in cyberspace. Its impact on policy issues 

and harm to disadvantaged groups has been widely explored since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cyberdiscourse attacking the same-sex 

marriage proposal in Taiwan in 2014 for its rhetorical strategies and imagined 

communal conceptions of marriage and homosexu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anti-same-sex marriage discourse appeals to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it either appropriates the discursive strategies or translates the content 

and concepts from foreign hate group sites. This lack of local particularity 

illustrates the delocalizing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today’s domestic 

anti-same-sex marriage campaigns and the ways they are heavily powered by 

transnational information flows via cyberspace.   

Keywords: Cyberhate, hate speech, same-sex marriage, discur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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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網路仇恨言論 

仇恨言論在太陽底下從來不是新鮮事，歷史上基於種族、性別、國族而仇視某一

特定群體的言論數見不鮮，眾所周知者諸如二戰前期德國在公共場域及媒體發動詆毀

猶太人、同性戀言論而終至集中營慘劇，美國南方三 K 黨對黑人由辱罵乃至施以私

刑、燒毀財產。這些早年仇恨言論多用傳統傳播方式，傳單、小冊子、報刊文章、廣

告、影片等小規模流通之出版品及實體集會，宣揚理念、尋求夥伴，耗費許多實體人

力、金錢成本，而且得到訊息人數受到時空限制，串聯效果有限。 

網際網路出現後，現已發展出低進入障礙、資料可儲存拷貝、易轉載等特質，讓

使用者輕鬆不費力即可經營而且大量減低傳播成本，不僅加速了資料的傳播，同時也

擴展其閱聽眾範圍，已成為超越時間地域限制的最終要的人類互動平台，提供了前所

未見的溝通機會，人人皆可發言；三十年來，不僅各式個人或公民團體網站如雨後春

筍般出現，提供了新聞、評論、權益訴求、資源分享，此一人民作主的溝通管道也產

生了不實指述甚或指控以及證據薄弱的惡評甚或詆毀，幾近仇恨言論的邊緣

（Cammaerts 2009; Schafer 2002）。或因無法令約束，或因網站文字用語未及仇恨言論

或公開侮辱程度，或自身個別身分可以隱藏在網站之後，很難被發現，而對之無可奈

何，造成受到攻擊者之傷害痛苦難以估算（Henry 2009; Foxman and Wolf 2013; Kallen 

1998）。 

諸多仇恨團體已經理解到這些網路特質有利於規避罰則，他們也發現透過網路宣

傳的文字訊息之影響力較諸從前更為深遠，可以無時空限制吸引到更多同情其理念

者，藉此相互連結、相濡以沫。無怪乎近年來帶有歧視或仇恨意味論述的私人或特定

意識型態團體網站大幅成長，反墮胎、反女性主義、反資本主義、反全球化者皆有之

（Delgado and Stefacic 2014）。根據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1之分類，連年增加最

多的仇恨網站以反對種族（如亞裔人、中東人／穆斯林）及非主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如

同性戀、變性者）為主。由於這些網站有權限刪除相反的言論，且不易受到面對面溝通

產生之反嗆對抗言論制衡，成為「一言回音堂 （echo chamber）」（Sunstein 2009），這

便是資訊傳播科技的便利性發展可能導致論述的斷裂、片面、兩極化，而形成群體極

化（group polarization）的現象（Benkler 2006），加以社群媒體同溫層效應更對此現象

推波助瀾。 

這些網站還可以透過動員去介入更多原本中立的網路公共論述的空間，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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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或其他議題論壇，試圖成為一家之言，佔據發言位置，明顯排擠了原有之理性聲音

與影響力，甚至成為該公共網路空間主流論述（Schiller 1991），一旦聲勢坐大，便可

能形成實體仇恨團體，得以召喚集結而改變現實（Castells 2008, 2009, 2010），晚近中

東地區「伊斯蘭國」一連串恐怖活動，即是利用網路宣傳引領各地年輕人投入行動之

例。 

這些仇恨網站使用者即使尚未實際行動，多少可能已經在心理層面上有所轉變，

這就引起了相關學界、實務界警覺，如心理學者 Karen M. Douglas 自 1990 年代即開始

關注仇恨團體網站對使用者心理造成歧視態度甚或倡議暴力的可能（Douglas 2007; 

Douglas et al. 2005）。精神分析醫師亦多理解到此一問題的嚴重性，在他們經常閱讀的

線上專業新聞 Psynews 上，已見專文報導（如 Lamberg 2014），認為在診治具情緒失調

或強迫症癥候之年輕人時，一定要將詢問網路行為及網站或聊天室偏好納入標準程

序，因為已有不少病例展現出仇恨網站對使用者偏頗行為的負面相關影響（Back 2002; 

Blazak 2001; Cabosky 2014; Lee and Leets 2002; Rohlfing 2014）。 

台灣網路發達普及，早已成為各方角力的虛擬競技場，近年選舉參選人或利益團

體（interest group）皆不敢輕忽之，針對台灣社會近年爭議頗巨之同性婚姻入法議題，

反對團體設立網站、社群頁面來發聲、號召，亦以個人名義參加網路討論，試圖藉此

影響公共政策，他們自言站在守護中華文化傳統價值的立場，反對西方影響進入台灣

而改變現行民法婚姻定義。本文試由論述分析層面切入此一現象，以檢視國內反對同

性婚姻多元成家及同性婚姻網站、相關新聞網站留言以及立法院公聽會發言紀錄為檢

視文本，分析所使用之論述策略如何傳遞背後其蘊含之意識型態，冀以提高閱聽眾對

網路言論之敏覺度，並探討此類言論在網路全球化現象下是否如其所宣稱源自本土文

化傳統。研究問題主要有三： 

1. 台灣反對同性婚姻之網路言論使用之語藝策略為何？ 

2. 上述網路論述蘊含之對同性婚姻構成要素「婚姻」及「同性戀者」之認知及想法

為何？ 

3. 台灣上述網路論述策略及其背後之意識型態是否類同國外仇恨（網站）論述？是

否有獨特僅見於本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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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仇恨言論策略 

學界對仇恨言論研究始於種族主義仇恨言論，雖然尚未達成定論，發展至今的各

種定義範疇大多已經包括基於種族、族裔、性別、宗教、身心障礙及健康狀態等

（Cortese 2006; Delgado and Stefancic 2004, 2014; Levmore and Nussbaum 2010），歐洲國

家多已亟思對仇恨或歧視言論有所約束，以立法方式規範之，如德國、英國、北歐

等，唯各國之歧視基準內涵不盡相同，有的像德國、歐洲理事會（The Council for 

Europe）及歐洲人權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只限於種族、宗教，而

丹麥、荷蘭、挪威、瑞典之仇恨言論範疇皆涵蓋性傾向（Banks 2010; Cohen-Amalgor 

2014; Titley 2012）。主要的搜尋引擎及社群網站如谷歌、臉書等，皆提出因應謾罵文字

或仇恨言論之官方政策，以減低網路仇恨現象（cyberhate）（Ring 2013; Yang et al. 

2011）。是以晚近許多網站言論愈趨隱晦，不明說仇視他者，甚至要求大眾尊重其所反

對之對象（target）群體。雖然這些網站多已改變論述策略，與傳統定義之仇恨言論漸行

漸遠，但其可能引發對閱聽眾意識思想之影響或具社會殺傷力之群眾運動的潛能殊無

二致（Tsesis 2001），受害人像線下仇恨言論一般受到攻擊而產生創傷、憂鬱及自我放

棄，更因網路資訊容易複製轉貼，恆常存在，不斷造成傷害（Eichhorn 2001; Schafer 

2002），而受害人在「言論自由」大傘庇蔭下多半求告無門，其造成之心理傷害可能更

為深重，並由於永無寧日的重複傷害讓復原分外困難。  

另一方面，究竟這些仇恨網站有何文字魔力，足以深入人心對使用者造成如此重

大的影響，乃是許多學者投入相關研究的動機。綜觀過往探討對仇恨網站論述說服模

式之文獻研究結果，發現二十一世紀初歐洲國家制定管制仇恨言論法律之現象，可為

一分水嶺，此前之二十世紀 90 年代網路初起之際，其上充斥相當露骨、誇張、獵奇、

輕率之言論（Lea et al. 1992; Zickmund 1997），其後之近十年間，在發展程度較高或有

法律規範國家所設立之網路文字日趨審慎、多有引證、且經常結合一般使用者最容易

認同之普世價值，如家庭價值（Delgado and Stefancic 2014; McNamee et al. 2010; 

Waldron 2012），不過兩個階段使用了相當近似之三類說服語藝策略。 

 

誇張對比、貶抑以醜他 

二十世紀末網際網路興起之初，學界注意到高程度之敵意、煽動、無所忌憚的網

路文字多處可見，甚至可視為仇恨言論（Beckles 1997; Douglas and McGarty 2001; Siegel 

http://www.hup.harvard.edu/results-list.php?author=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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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亦有仇恨團體利用網路來宣傳（Azriel 2005; Hoffman 1996）。早期網路仇恨言

論直接強烈，標明誰是仇恨目標，容易辨識。如美國反墮胎主力團體「生命運動者聯盟

（American Coalition of Life Activists, ACLA）」領袖之一 Neal Horsely 設立的 The 

Nuremburg Files 網站上，將該聯盟收集到的墮胎診所地址及醫生照片個資（包括電話號

碼、居住地址、車牌號碼等）公布在網站上，並將已經遇襲受傷者姓名標為灰色，致死

者姓名劃紅線表示已刪去，美國最早支持女性生育自主權的「計畫家庭協會（Planned 

Parenthood）」控告此一網站具真實威脅性，已經導致線下仇恨犯罪，法院最終判決該聯

盟須賠償一千萬美金（Henry 2009）。是以 Partners Against Hate c/o Anti-Defamation 

League 於 2003 年即受美國司法部及教育部委託出版手冊（Hate on the Internet: A 

Response Guide for Educators and Families）以避免年輕學子受到仇恨偏激言論吸引影

響。 

除了強烈攻擊、煽動外，許多是類網站亦依循傳統平面宣傳手法，如  Zickmund 

（1997）分析族群仇恨少數族裔及同性戀者團體網站對其仇恨對象之論述，認為網站論

述為召喚出更多使用者的警覺，乃至認同其立場，不僅對其所仇視之特定族群用語直

接輕蔑，更以戰爭隱喻來增加其訴求之急迫感與嚴重性，建構這些族群為它者，如視

非裔美國人為外來感染源，將其描繪為懶惰、野蠻、坐吃等死的形象，與一般美國人

勤奮、文明、具生產力的自我想像形成對比；或認為生育後代為的是國家社會未來發

展，而同性戀者不替白人生育後代，就是自私且不正常的社會墮落表徵。Zickmund 因

此提出警告：這些獵奇式的誇大、異／醜化特定族群的言論，會引起社會恐懼，甚至

排斥、歧視的行為，不可不慎。 

 

兼顧理性、感性以迎眾 

仇恨團體相當重視以網站作為其實體團體的公共形象，不僅將網站設計得非常專

業，讓閱聽眾覺得這樣專業的網站應該具有權威性而願意親近（Duffy 2003），並透過

說服語藝技巧美化自我形象，以與所欲貶抑之團體區隔開來，如多使用自我提升及自

我增強的策略來建立認同，散播其觀點，吸收新成員 （Green et al. 1999）。晚近更為

普遍使用的論述策略則轉向客觀中立、不帶侮辱或不再倡議暴力，在駁斥他方言論時

多舉證以歷史事實，法律現況，科學／生物學發現等來支持己方論點，顯得理性且不

偏不倚。事實上，Cooper（2010）及 Schlatter（2010）均發現反對同性戀網站並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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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述的論證、數據或文獻是否符合一般學術標準（如同儕匿名審查），只要看似科

學、中立就不斷引用轉載，不以為意。 

這些網站論述內容還會再加上引用更高位的神格「真理」為其背書，如耶穌基督、

阿拉或宇宙自然律，連其周邊之誇大言詞亦因這些科學或神聖新舊傳統權威而提升了

可信度，更易為人接受，其複合之說服效果非常好（Duffy 2003）。Cooper （2010）以

兩年時間持續跟隨反同志（“anti-gay”, 頁 263）網站，發現甚至有僅引聖經為根據者亦

不在少數，如美國堪薩斯州 Westboro Baptist Church 網站，即使仍然充斥著貶抑同性戀

等同男男性行為的論述，其背後的意識形態明顯為基督宗教保羅神學，亦能吸引同樣

宗教背景之網民。同時，這些網站亦注重軟性、情感訴求，例如選用抒情詩、散文或

笑話、祝禱詞，訴諸情感以形成友善社群的氛圍，引領閱聽眾放下理性批判的防衛而

接受感性文字中所蘊含之偏頗觀點，進而認同其政治主張（McDonald 1999）。 

 

選擇迂迴、隱晦以利己 

晚近的網路偏頗言論更趨和緩、中立，且漸向主流靠攏，不僅明白標榜普世認同

之價值，還以社會公益為其運動理由，此一趨勢是否為因應大眾媒體識讀程度提高及

歐洲國家立法規範仇恨言論之發展不得而知，但由此更容易建立認同特定願景的虛擬

社群的結果是不爭的事實（Titley 2012）。此一論述策略多以訴諸公平、正義、愛國等

原則來自我正當化（Douglas 2007; McDonald 1999; Weinberg 2011），如三 K 黨（the Ku 

Klux Klan）網站力撇被外界誤以為與仇恨黑人之關聯，處處宣稱其基礎乃出於愛

（Gerstenfeld et al. 2003），或反同網站強調並非以同性戀者為敵，而是要保護兒童利

益、家庭價值（Peterson 2011; Shalkhauser 2010），使閱聽眾不認為網站所言是仇恨言

論，只是多元不同觀點，有助於這些團體的良好公共形象。特別是反同網站，仿照種

族主義網站，使用大量美國旗幟、歌曲及圖像等符號，以支持其同性戀違反國家傳統

價值之思維，例如山姆大叔以手指直指畫面前方姿勢宣稱：「我要你們恨同性戀者（I 

WANT YOU -- TO HATE FAGS）」（Cooper 2012: 246）。 

由於近十年來，同志權益在西方國家進展頗速，反同論述現今多半隱藏其宗教背

景及護教意圖，只強調部分次團體行為，如多只集中在男性同性戀者而忽略女同志，

或凸顯少部分性犯罪（如戀童）者和愛滋病患而忽略佔絕大多數的一般同志對社會的貢

獻及其應有各項平等人權。這些「以偏概全」和「隱善揚惡」的策略，透過類似網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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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重複轉載或改寫以及「實證」科學證據的加持，儼然成為值得相信的社會論述。而「反

正」的主張則在於國族優良傳統及神格「真理」的不可挑戰的權威下，言之必然成理

（Borow 2000; Cooper 2012）。由此，這些民間團體既已建立其公民社會正當性，目的

並不止在說服更多社會成員，一旦閱聽眾受到吸引成為自己人，這些反同網站論述開

始召喚他們以教育者自居，強調公民責任就是要對大眾宣導這些己方受到負面打壓而

產生之外界謬誤處，並向閱聽眾說明團體之獨特性、代表性與權威性，但卻受到外界

打壓，而它者團體已經迷惑了政府造成各種亂象，急需閱聽眾挺身參與來撥亂反正

（Meddaugh and Kay 2009; MeNamee et al. 2010）。例如香港福音派基督教會成立之明光

社華文網站認為同志運動「來勢洶洶」，令「社會混亂」，造成「家庭瓦解」也「衝擊

整個婚姻制度」（周峻任 2009），雖然此類團體在全體人口中僅居極少數，卻堂而皇之

要求進入公共政策討論，甚至讓他們的同路人自覺已居劣勢，並受到網民或政府不當

對待，乃至威脅（Douglous et al. 2005），還以受害者姿態向社會控訴、提出警告（Warner 

and Hirschberg 2012）。 

除了極端團體網站言論外，兩位東歐學者 Erjavec 和 Kovacic（2012）發現新聞網站

留言亦是散播仇恨言論之場域，其語藝策略常以重新解釋及命名來粉飾其仇恨本質。

重新解釋策略包括把完全無關的新聞關連到所欲抹黑的對象，或是拉到文化衝突的層

次，或是當成政治人物個人之間的政治利益鬥爭，而非真正重要的公共議題。重新命

名策略則是針對禁用惡質污辱名詞的法規而衍生的因應方法，或用諧音字，或用相近

字，或只改拼字字母或增減發音音節。此二方式交替運用，使得被仇視的他者不斷以

負面形象在網路公共場域中被呈現出來，間接、迂迴的用語，讓施暴者得以迴避可能

的質疑及處罰，而一般閱聽眾很難第一時間察覺出來。 

 

小結 

仇恨在社會科學的角度看來其實根本是一種學得的特質（Eisenstein 2000），個人

一方面可藉仇恨他人來「尋求安全與自我保護」（ibid.: 93），另一方面可滿足毀滅它者

的原始衝動。在仇恨網站言論日趨中立、迂迴化的今天，網路使用者可能不知不覺中

受到影響而改變對它者群體的看法，而同情甚至認可這些看似理性、利他的言論立場

與主張，許多學者對此一現象的研究，也無非希望指出其中運用的論述策略來提高大

眾的警覺性與識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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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台灣反對同性婚姻網路言論為檢視對象，所遇之第一個問題即為選材範

圍。由於此一議題為台灣網路熱門話題之一，資料龐雜，故採用一般論述分析及網路

研究共同採用之代表性（representative）與近時性（contemporaneous）為選取標準（Foss 

et al. 2002; Schafer 2002; Cooper 2012），並盡量選取不同文體形式之網路言論以做交叉

比對（Van Dijk 2001）。本研究分析文本材料包括三類（詳細清單請見附件一）： 

1)「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網站「精選文章」專欄五篇以及該網站行動板

置頂兩篇文章。該團體（以下簡稱「台灣宗教護家盟」）並非內政部登記成立之正式人

民團體，乃由台灣多個宗教團體聯合成立，其個別成員未向外公開，僅有會長及秘書

長對外發言。前者為「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台灣統一教會」協會長，後者為「崇德

宗教研究所」執行秘書 2，正說明了此團體雖試圖消除其組織之強烈宗教性，自我簡稱

「護家盟」或「台灣護家盟」，而且電腦版「精選文章」完全不見宗教信仰指涉，但實

際仍為一宗教聯合團體。分析文本選取之網站「精選文章」，既已標明「精選」，應是

代表網站立場，而行動版最新置頂文章則因近時性而放入分析文本。 

2)立法院公聽會反對同志婚姻發言： 

2014 年 10 月 16 日尤美女立法委員召開「用平等的心把每一個人擁入憲法的懷抱

─同性婚姻及同志收養議題」公聽會，其發言實況錄影在 YouTube 及台灣宗教護家盟

網站皆可觀看，成為反對陣營重要網路論述，故納入本研究文本範圍。公聽會中有 5位

發言者明白表示反對同性婚姻，另外一位並未明白表態，但其質問口氣並非贊成，亦

納入分析範圍，本文引用發言內容之文字非為作者個人謄錄逐字稿，係以《立法院公

報》第 103 卷第 64 期所載之公聽會紀錄為本，以昭公信，此記錄已全文上網提供公眾

查詢閱讀，亦屬一種網路文本。 

3)新聞網站同性婚姻報導留言： 

2014 年 12 月 22 日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審議《婚姻平權法案》，因立委及法務部

反對而無法繼續進行。同月 24 日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律師團與台灣第一位公開出櫃

的男同志向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申請釋憲。此二新聞相關報導之網頁留言討論熱烈，於

12 月 22 日至 28 日一週間，在蘋果日報、薯新聞 NowNews 及 ETtoday 新聞網站已超過

千則，審其留言時間，許多互動幾乎有即時線上聊天室討論的效果，故選擇此三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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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為分析文本。 

本文使用 Van Dijk（2001）之批判論述分析方法。Van Dijk（2001）認為批判論述

分析流派雖多，皆是要將微觀與巨觀兩個層面連結起來，由微觀層面觀察到文本使用

之語彙、溝通策略乃至論述結構皆可看出其中蘊含巨觀層面之意識型態、社會權力關

係、甚至宰制、支配之不平等（ibid.: 353），Van Dijk 看重的尤是：文本與社會結構關

聯中的顯示出來的個人與團體對社會情境特性的認知，不僅形塑了論述之表達結構，

也間接形塑了現實世界發展走向（ibid.: 351）。此一研究方法在仇恨言論脈絡的分析至

為重要，因必先揭露其表達結構中策略性操作語言的語藝手法，才能夠理解仇恨論述

背後的社會認知與想像，也才能對症下藥，針對其隱涵底層的意識形態提出有效抗

拒，這樣的研究取徑有助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之實現。 

作者首先仔細閱讀所有文本（網站七篇文章，公聽會 56 頁發言紀錄，以及 2763 則

網路新聞留言），以開放式編碼方式，標出具說服力論述段落，再經過檢視比較這些短

篇文句的語彙、句構等局部細節（local details）及語意主題（semantic themes）、認知

形構，將其歸納分類後，參考過去文獻研究結果，作出論述策略初步編碼層級表，再

重新閱讀原始文本，以確定語藝策略及語意主題分類之正確性，並將之置於臺灣主流

社會文化脈絡中來理解其意義。前者局部細節分為語句及論述二類語藝策略主要用於

探索研究問題一，後者語意主題、認知形構用於討論研究問題二。並且由研究問題

一、二之發現，試圖回應研究問題三。 

 

台灣反對同性婚姻網路言論語藝策略 

在閱讀分析文本後，大致可將其中使用之語藝策略依所涉及與法範圍分為語句及

論述兩大面向，前者聚焦於文本字彙使用及文法句構，檢視較微觀之文字修辭表現，

後者著重文本中說服策略運用方式，歸納出爭取認同，理性論證，及情感動員三大類

策略；同時將援引三類原文以為佐證，所引文句並非平均取材於各類文本，同一、二

人論述文句或許出現次數較多，乃因優先選用最能呈現論述策略之代表性高者來說明

其策略使用內涵。 

語句修辭面向 

台灣反對同性婚姻之網路言論選用不少誇大、負面語彙，隱喻使用雖不多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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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環繞在同性婚姻入法爭議主題上。文法句構方面，反對陣營經常使用以退為進、連

結並置的語法來強調己方論點，亦以反問句型及諷刺語氣來凸顯對手之謬誤。 

 

字詞語彙策略 

誇大語彙常被視為網路言論特色之一，多用在描述人、事、物上，本研究文本中

之誇大語彙如「國本動搖」、「崩盤」，主要用來強化議題之嚴重性及迫切性，並且多

與負面語彙同時出現，相互增強，將同性婚姻合法後的台灣社會描繪成會「瓦解」、「滅

族」之絕望、混亂前景，從而引發閱聽眾之焦慮及害怕。這與周峻任（2009）對香港福

音派教會反同志運動語言之觀察相同： 

…可能會引起的社會混亂及國本動搖（文一） 

我們整個人倫，包括孝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就都會崩解了。（張守一，

立法院公報，頁 285） 

妳們世代都同志那不就要劫（sic）種滅族了嗎？（鄧紹輝，新聞網站留

言 2014/12/21 22:19） 

文本中對同性婚姻之隱喻使用也具有類似之功能，同性婚姻被當成戰爭導火線、

自然災害、有添加物的食品、傳染病、闖紅燈等傷身害眾之物／行為，有理性者皆應

拒之： 

同性婚姻在許多國家點燃了社會戰爭（文一） 

今天這個議題的討論被加了許多的添加物（孫立虹，立法院公報，頁 272） 

如果有人開發一種藥或療法，就能讓同性戀者變成異性戀（鉛筆小立，新

聞網站留言 2014/12/27，19：54） 

這些隱喻全屬負面表述，不僅暗指同性婚姻議題製造麻煩，惹人嫌惡，實出自其

不健康、不正確的本質，直如食品添加物、違反道路交通規則，是需要制裁及認錯悔

改的，以免像戰爭、雪崩一樣會破壞了原來良善平和的社會。反對同性婚姻陣營之網

路言論使用直接聳動用語及傷害聯想暗喻來煽起閱聽眾對同性婚姻的情緒性負面反

應，與許多國外仇恨網站言論使用之手法如出一轍（Lani 2014; Zickmun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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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句構策略 

在文句結構中，台灣反對同志婚姻言論最常將此議題利用句型負面連結同志或同

性婚姻的論述，如在網站行動版置頂文章中之圖表表頭標明「失控的性解放─同性或

雙性性行為乃感染 HIV 的危險途徑」，在短短標題中黏牢了性解放與同志，完全不提女

同志幾乎不會感染 HIV 的真實情況；或如與性解放及多人／近親／人獸婚／交合： 

人獸交是同運的思想之一哦，…支持同運的性解放學者大多有這類觀點。

（吐馬克，新聞網站留言 2014/12/21） 

三者（作者按：指同性婚姻、近親結婚、跟未成年者結婚）皆為相同情況！

皆可以用相同的理由來說 是新的觀念（張詠翔，新聞網站留言 2014/12/27 

23:39） 

文本中言論亦會將同志或同志子女與各種疾病連結，強調其健康堪虞，甚至將「美

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3說成「美國精神病協會」（張

守一，立法院公報，頁 306），是否有意或潛意識認為該友善同志醫學團體應該是不正

常、病態而說錯，不得而知，但此類並置連結相當常見： 

在女同志家庭成長很可能使年輕人罹患性病的狀況惡化（文三） 

愛滋病最大宗是同性性行為…已成青少年十大死因（文五） 

他們發現男同性戀者在生命周期中的自殺意圖、刻意自殘、罹患憂鬱症及

對藥物依賴的比率是異性戀者的 2-4倍。（郭大衛，立法院公報，頁 267） 

或與犯罪並置，意圖連結同志婚姻或同性行為到犯罪、判刑、處罰等意象： 

同志家庭的子女…比較常被逮捕，同時也犯下較多的罪，妨礙社會治安。

（文三） 

譏諷句法可刺激閱聽眾反思所聚焦的論點，但常帶有情緒化的負面表達，甚致使

用粗鄙字眼，通常不會使用在正式場合或文章中，以免影響言說者／作者自身信度，

網站留言則數見不鮮，本研究檢視之文本亦如是： 

希望…需要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同胞也能夠比照辦理 讓台灣超越世界

（Oliver Chang，新聞網站留言 2014/12/22 0: 02） 

支持同性婚姻 大家肛肛好 讓鬼島毀滅吧（Huang Yo Fan，新聞網站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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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2 18: 24） 

譏諷句法常被視為言說者無法以有效邏輯論辯的情境中，才出此「非論述」險招；

證諸於國內民意，2012 年媒體民調中支持同性婚姻者已過五成，4而網路反映社會大環

境應亦差不多，反對同性婚姻的網路言論常見譏諷句法，是否也代表了其陣營在此議

題之辯論中也自覺已居下風之狀況？陳長文律師於 2015 年 6 月 19 日文章中亦有類似觀

察評論（陳長文 2015），而國外文獻也發現英語網站之仇視言論使用相近的手法及類

似結論（Borow 2000; Cooper 2012）。 

反對同性婚姻文本中亦可常見到反問句，一般反問句用來提醒閱聽眾自我省思，

尤其在長篇論述中，不時加入問句，有助閱聽眾提升注意程度，讓其聚焦於問句所框

出的重要論點，使說服更有效果，而文本中的反問句法皆以容易引起社會憂慮的負面

表述行之： 

同性婚姻可以，那多人婚，人獸婚，全部都可以嗎（文四文章標題） 

如果有人權 要不要承認亂倫？（張守一，立法院公報，頁 285）難道要

說：『人獸交是人權』嗎？（Diana Liao，新聞網站留言 2014/12/22 0:00） 

這些直接毫不遮掩的負面並置連結在上下文脈絡中製造出「同志議題本質上是社會

公敵」的訊息意涵，如是言論極可能傷害到同性戀者與他人之間的人際關係，亦加深了

原本同志標籤的污名，引起社會大眾對同志之恐慌（Norton and Herek 2013; Zickmund 

1997; Zingo 1998）。事實上，這也挪用了國外反同論述手法，如華盛頓時報專欄作家

Ben Carson 即把戀童、人獸交和同性戀合一。5 

相較於前述直接以負面連結呈現同志「反社會」性質句構之明顯直白，文本多處出

現以退為進的迂迴句法來表達反對同志／同性婚姻的立場，例如： 

雖然並非每一個同志都捲入這樣的文化，但是…不應放任、合理化…這

種…性解放文化（文七） 

雖然（同志，作者按）不是精神疾病，但是我們還是要去關懷。（張守一，

立法院公報，頁 306） 

我不排斥（同志，作者按）但也不贊成立法。（劉有益，新聞網站留言

2014/12/22 1: 44） 

自己先退一步的句法，多少可減低閱聽眾對自己立場排拒的程度，也可減少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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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挑戰的可能，在辯論中是基本安全防護策略，也是看似理性，願意溝通的形象策

略，但是這種句法的語意，重點仍在後半句，而且加強了己方在後半句所提觀點的正

當性，而在閱聽眾訊息的意識層次上，仍達到負面用語與同志一起被閱聽眾接收的效

果，其說服影響可能更為深遠，因此一般仇恨網站言論也經常使用（Delgado and 

Stefancic 2014; McNamee et al. 2010; Waldron 2012）。 

 

論述語藝面向 

在公共政策論辯中，如何說服對方，試圖改變其立場、主張而遂行己方之意是重

要溝通目標。同性婚姻入法乃屬公共政策改變，反對者之論述目的自是維持現狀，其

論述內容除強調台灣現況之友善、幸福外，並要致力對比改變後社會之亂之糟，以使

閱聽眾接受其論述。分析文本過程中，發現反對同性婚姻陣營所使用的語藝策略可歸

納為三個面向：尋求認同，理性論證，情感動員。 

 

尋求認同策略 

為增加訴求對象同意己方立場之可能性，首先要爭取好感，強調「你好我也好」的

雙方彼此正向增強策略最是常用（Douglas et al. 2005; McNamee et al. 2010），建立「我

們都好」的優越自我意象，其他說服手法更容易奏效。 

反對同性婚姻入法者，其訴求對象是台灣社會公民，因此說明「台灣好」、「華人

文化傳統好」即是正向肯定訴求對象好，而營造己方毫無私念，完全是為了大家共同歸

屬的台灣社會、國族著想的利他初衷，有助於卸下訴求對象之心防，消弭彼此距離，

以求閱聽眾認同： 

台灣已是一個對同性戀者極友善的自由社會，同性戀者完全有相愛的權

利。（文四） 

我們中華民族最可貴的就是孝道…這（作者按：禮義廉恥）是一個我們中

華文化的傳統價值，所以同志議題跟性別是無關的。（張守一，立法院公

報，頁 284） 

接下來是利他訴求。訴諸台灣整體利益：包括「影響政府拚經濟」、「造成國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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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更多的對立及內耗」、「台灣不應成為華人地區第一隻白老鼠」、「不利於台灣的家

庭延續與人口發展」等（文二），在在皆為公共福祉考量。又如公聽會上發言及網路留

言，亦皆強調同性婚姻入法將造成社會亂象，「耗費龐大」（文二）資源： 

通過法律以後會製造出更多同志出來，國家社會不就亂了嗎？（張守一，

立法院公報，頁 306） 

很多都搞不清楚一點 同性合法  = 沒下一代（Fox Hg 新聞網站留言

2014/12/22 5:00） 

此一語藝策略試圖勾勒出自己純粹為公共利益的動機與胸懷，一方面隱藏了宗教

團體反對同性婚姻的真正原因乃在違反其教義理念，另一方面對比出贊成者只為個人

利益著想的狹隘、甚或自私，刀背刀鋒一舉兩得而可獲閱聽眾的認同。如是增強、提

升自我可信度的無私論述，自二十世紀 90 年代美國白人至上主義團體（Green et al. 

1999）到本世紀跨國網路仇恨言論（Delgado and Stefancic 2014）無不以此作為召喚、說

服之重要策略，特別是貼近主流社會價值如振興經濟，厭惡內耗，趨穩避亂的期望，

與閱聽眾對「明天會更好」的嚮往，完全無縫接軌零差距的論述，正是仇恨言論的最佳

偽裝，幾乎不會受到任何抗拒或挑戰。 

理性論證策略 

宗教或仇恨團體常被質疑為不理性及偏激，因此其近期論述無不力求中立、強調

客觀事實及數據以為憑證（Duffy 2003; Garland 2008; McNamee et al. 2010）。本研究文

本亦頻頻出現類似理性論證策略之使用： 

本文以西方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研究為根據（文三） 

美國學者 King等人…從 13,706份的同性戀研究中，挑出 28篇研究方法最

好、最精準的論文，總和樣本 21萬 4,344位異性戀者及 1萬 1,971位同性

戀者…他們發現…。（郭大衛，立法院公報，頁 266-7） 

自從同性婚姻在麻省「合法」後，感染愛滋病比率大幅上升。本年為應付

愛滋病的公共支出筆錢多 50 萬美元；（Deng Worder，新聞網站留言 

2014/12/23 4:29） 

這些客觀佐證，似乎提升了反對同性婚姻陣營論述的可信度，並且顯示言說者秉

持理性、心智清晰、絕無偏見。只是論證中所引述的、所謂的學術研究或國外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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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均無出處、篇名列在其網站上，只塑造出文章中引用多方文獻之表象，使讀者無

法驗證其可信度。事實上，網站精選文章或公聽會中多次提到的 Regnerus（2012）論

文，其研究之幕後贊助來源來自反對同性婚姻組織一事已經媒體披露 6，而國內學者亦

指出該論文研究對象的定義上有根本謬誤（李怡青 2013）。刊登此文之期刊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編輯委員會針對該篇文章爭議而所做調查結論認為：該研究應該在同

儕審查過程中即應已發現不符該刊出版標準，不應刊登至於網路留言轉貼之麻省報導

文章，則出自 2008 年 3 月起被長期與美國 FBI 合作之兩個公民團體 Anti-Defamation 

League 和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列為反同志仇恨網站的 Mass Resistence 團體

（Schlatter 2010）。如此省略出處的作法，是否為了利用社會大眾對學術研究之尊敬，

而刻意隱藏備受爭議的資訊，不得而知。但這正顯示了言說者為掌控閱聽眾之操作手

法，與其代表的高於一般閱聽眾之知識來源的權力展現，實際受害的則是一時不察或

對學術界不熟悉或沒時間、精力查證的普通民眾，這也正是 Van Dijk（2001: 363）認為

批判論述分析必須如實揭露的論述倫理準則問題。 

另外是斷章取義及以偏概全。如：「女同志婚姻讓兩個母親養育孩子，卻造成兩個

母親彼此嫉妒競爭（Chrisp 2001; Gartrell et al. 2000）」（文三） 

此一負面影響引起不少閱聽眾懷疑，因為Nanette Gartrell為知名支持同性權益的學

者，若查原作則會發現其研究對象為借精生子的女同志家庭，忌妒者係非生母一方，

並僅在哺育母乳期間較明顯，這在異性戀父親身上也曾發現類似情形，並且何來「彼

此」之有？言說者選擇不去說明原文正面的研究發現，也不提後哺乳階段中妒忌及競爭

減低之事實，有斷章取義誤導閱聽眾之嫌。7 

立法院公聽會中，則有法律學者說：「依照大法官會議解釋，生養子女，繁衍生命

是我國婚姻制度的核心本質。」（曾品傑，立法院公報，頁 271）其實這種說法已將大法

官會議釋字第 544 號及第 712 號解釋中，婚姻與家庭制度之「功能」直接替換為「核心

本質」，並且完全略去大法官解釋中提到家庭功能其他面向如教育、經濟、文化等，由

此去論述同志婚姻不能繁衍後代，因此不能入法的論點，明顯忽略了大法官會議認定

的其他三項家庭功能，以偏概全。況且，「繁衍」一詞只出現在大法官會議對家庭的解

釋文中之事實，將此詞植入「婚姻制度」，而且將原婚姻制度之「養育子女」社會功能

直接改為「生養子女」，自行加入生物生理性層面，此一將原資料重新拼湊增添自己意

見的手法，恣意擴張大法官解釋，也是 Cooper（2010）在許多反對同志的網站上觀察到

的方式，並期盼未來有更多研究將其錯誤揭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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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動員策略 

網路仇恨言論使用理性論證策略時多有文獻引用失據及不當邏輯推論缺失而受到

諸多批判，但言說者一般不以為意，原因可能在於其真正說服效果在於同時伴隨之情

感動員。學界探討說服策略成效的研究，多半認為：情感訴求，且加上堅實論證為

輔，最為有效，特別在短時間如網頁瀏覽內如要說服對方的情況下。台灣反對同性婚

姻之網路言論中，情感訴求亦常以理性論證方式包裹，而不致被判斷為偏激或煽動，

然愈是隱晦、間接，愈是可見修辭策略的斧鑿痕跡。就本研究之文本分析結果，可歸

納出三種策略：二元分化，恐懼激化，及受害者化。 

首先是二元分化策略。台灣反對同性婚姻網路言論最常見的策略即是區分我們對

他們手法之多層面運用。分類本就是鞏固權力最常見的機制，可以決定事物如何被思

考及談論（Hall 1997）。Wartenberg（1988）也注意到此一文本內部的吸納（我們）手

法與拒斥（他們）手法可能形成的交互動態作用，將更能召喚閱聽眾自我肯定，並更能

疏遠、否定異己。本研究文本中，反對言論不僅以貶他（骯髒、無後）揚己（人倫、愛

及孝道）的二分手法來強化自己立場之正當性，更明顯在網站精選文章中將同運與同志

劃開一條界線，並以「尊重同志，反對同運」為整體論述基調： 

同性戀者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尊重…，我們要反對的是”法案”，也

反對在背後推動這個運動的勢力及團體（以下簡稱同運團體，…）。（文

一） 

背後推動同性婚姻的同運團體這樣作（sic）真的對同性戀者是好的嗎？

（文四） 

論述中將同性戀者視為「只想相愛」的人，還反對「貼 HIV 患者標籤」（文六），

認為他們是「性解放文化氾濫下的「受害者」」。其中男同性戀族群被認為是「最脆弱、

最易受害的族群」（文六），以塑造出自己對同志似乎友善的態度，以二分法來拉攏、

挑撥、攻擊，以分化同事社群，誠為一石三鳥的修辭策略。另外，直指「同運團體主控

者大都不是同志」（文一），並非只指「主控者」另有目的，而「讓許多真正弱勢的同

性戀者背負全國不必要的指責而帶來更多負面印象（文一）」，所以要「反對同運」（文

一）。此策略之主要語藝功用在於讓其原本追隨者閱讀文章後深化肯認這些論述言說者

的明辨是非、心懷悲憫，進而反映到追隨者身上，讓他們感覺自己只是「反對同運團體

的主控者」，並不是在「歧視同志」，反而是在亟思如何協助社會弱勢族群，營造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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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受良好、充滿友善與愛的「我們」，把反對同志婚姻入法的決定包裝成真正幫助同

志群體的具體方法，這即是 Antonio Gramsci 指出的霸權（hegemony）維持主流規範的

運作模式（Gramsci et al. 1993），暴露出反同陣營不僅低估了台灣人民對於社會運動運

作的瞭解，且還停留在以為社會運動就是有人操弄、意圖破壞固有秩序的前民主思

維，事實上也與天主教教宗方濟在 2014 年 7 月公開區別「同性戀者（a gay person）」與

「同志遊說（gay lobby）」，並譴責後者的說法如出一轍。 

另一條明顯的的人我二分線則在本土與西方之分野，認為同性婚姻是外來的，與

「重視婚姻與世代傳承」的華人文化會起衝突，而導致「人倫崩解」（張守一，立法院

公報，頁 285）： 

民進黨所提的應該是人妖思維~西方觀念不一定要仿傚ㄚ（Tsing Ming 

Yu，新聞網站留言 2014/12/22 4:03） 

東方文化跟台灣的道德觀念不能接受。（張詠翔，新聞網站留言 2014/12/29 

15:53） 

若將此二元對立論述與國際最近俄國及中東、非洲等國家、頻以傳統文化為由對

抗普世人權推動進程的論述（Rohrich 2014）相比，其相似程度頗高，如非洲烏干達等

國的反同法案通過之主要論述亦指責同志議題為外來的西方不良影響，台灣公聽會上

孫立虹則引述肯亞副總統 William Ruto 之言「我們是有主權的，我們有自己的文化跟傳

統。」（立法院公報，頁 311），可見此一引本土傳統以自重之論述策略並非台灣獨特之

處，早已成為歐美地區以外國家反對同志權益之通用倡議模式。 

第二是恐懼激化策略。未來倘通過同志婚姻入法，在反對陣營的眼中台灣便會「國

本動搖」、「社會混亂」（文一），成為「人倫崩解」、「無恥的國度」（立法院公報，

頁 285）。如是以強烈字眼描繪對手造成之亂象，並警告會因此威脅、破壞到一般大眾

的生活幸福，一向是說服宣傳（propaganda）的有效策略，由戰時文宣（Rank 1976）到

仇恨網站（Zickmund 1997）皆使用恐懼牌來嚇阻對對手的同情或贊同，只是現今的恐

懼訴求會多引述所謂”客觀”證據來強化「危言」的「聳聽」效果罷了。如同 Janis 及

Feshbach 在 1950 年代指出：當溝通引發強烈焦慮感時，閱聽眾在高度情感緊張狀態下

可能會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聳動、誇大描述字彙上，而忽略了實質訊息（包括論證、支

持數據）；或許此一論述策略之高度有效性某一程度可以解釋為何言說者在反對同性婚

姻論述疏漏如此、備受質疑的窘境中，仍然如如不動，繼續堅持。因此在公共政策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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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與反對同性婚姻陣營實質溝通協商難以進行，不論是公聽會或是留言討論，只

是各自表述罷了，很難真正對話。原來論點但有長遠後效的恐懼激化論述策略。 

最後是受害者化策略。一般人權或社會運動主張，多因受害經驗引發，這是應享

權益未得伸張，不得已而向外的訴求。同性婚姻主張者亦不例外，認為同志／同性戀

者為納稅公民，應享有政府支持的婚姻相關之人民權利；然而，在反對此劣勢團體伸

張權益之陣營所使用之論述中，近來也以此為策略：言說者不僅以「戰爭」、「傳染病」

暗喻指社會上所有人皆為受害者，更在面臨本土民調逾半數贊成同性婚姻的情勢下，

認為自己才是在網路上被邊緣化的受害者： 

拒絕同運霸凌（文六） 

這邊我寡不敵眾，但不對就是不對的。（劉有益，新聞網站留言 2014/12/22 

1: 44） 

請別因為我反對就歧視我，謝謝大家。（Vic Chen，新聞網站留言 2014/12/22 

3: 36） 

甚至連政府法務部所提書面意見亦受到影響：「若為了保障同性戀者的婚姻權益，

及無視於有男有女、有夫有妻是社會多數常態，這是少數霸凌多數的立法思維。」8 

此一塑造己方為受害者，指責對方為加害者的策略，已早見於近年國外網路白人

至上主義團體（Douglous et al. 2005; McDonald 1999），使自己看來無害而平白無辜受

到迫害。台灣網路上確實有不少諷刺、攻擊反對同性婚姻陣營之言論，是否因為這些

團體之網站或臉書皆關閉留言功能，拒絕或根本不想與不同意見者溝通呢？再加上政

府公部門的所謂拒絕「『少數霸凌多數』」的保守立法思維之「中立立場」，如是對反對

陣營而言，「成為受害者」策略就有其正當性了，未來極可能成其陣營論述之重要修辭

策略 9。 

小結 

關於研究問題一「台灣反對同性婚姻之網路論述之修辭策略為何？」，由文本分析

發現：與國外仇恨網站習用之三類言論策略頗為近似。用語句法方面，將同志或同性

婚姻與負面聯想運想的方式最為明顯，論述語藝方面，可分三類策略，其中理性論證

策略，不僅引述不當文獻，真假參雜，還見推論邏輯不完全的缺失，然在尋求認同及

情感動員策略的運用上，則相當成熟，這也與國外仇恨網站言論策略研究結果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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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gado and Stephancic 2014; Douglous et al. 2005; Garland 2008）。在不同文本類型

中，網站文章比公聽會及網路留言更為迂迴溫和，足見作為組織公共形象的網站內容

確已經過策畫設計，後兩類型文本由於屬實體會議或網路交談性質，較接近對話

（Conversation）語境，因而較多「反問」、「譏諷」等語法。關於研究問題三，本節分

析台灣反對同性婚姻網站言論，發現與國外英語仇恨網站語藝策略頗為類似，絕大部

分引用之資料亦來自國外網站，在地性不強。然其言論背後之意識型態是否獨見於台

灣，則有待下一節針對關鍵詞彙之意義建構來探討。 

 

對「婚姻」及「同志／同性戀者」之認知想像 

在台灣反對同性婚姻網路言論中，由於同性婚姻是爭論焦點，「婚姻」及「同性戀

者」10 二詞出現最為頻繁，本節將就反對者文本與此二詞相關的論述，來探討其言論背

後透露出之偏好的心智想像（“preferred mental representation”, Van Dijk 2001: 358），包

括共享知識與社會想像所呈現之價值或常模。當言說者透過文字論述某一詞語，亦同

時帶出其背後的對該詞語所指稱的物件之關係模式角色認知的社會想像及其反映之價

值觀，這價值觀當是根植於目前台灣社會情境，然可能在網路資訊流動容易的今日，

難以免除受到國際上同性婚姻相關論辯的影響。 

 

婚姻：窄化、生物化、理想化的社會機制 

我國民法第 972 條並未「直接明文規定」（法務部法律決字第 17359 號函覆內政部）

婚姻為一男一女締結，文字僅為「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其下 28 個條文

均以配偶稱呼婚約內的人，自第 1000 條開始，則條條必提夫妻，規範姓氏，同居、住

所、財產、家庭生活費、債務等等義務權利及離婚程序。第 1000 條開始的民法原版條

文之所以區別夫與妻，正是要將傳統文化中男尊女卑意識形態明文寫入異性戀夫妻關

係；而現行民法內容，其實乃是國內女性團體長期抗爭原有父系社會性別權力關係的

結果，逐年修法改變了原本民法規定的從夫姓、以夫之住所為居所、夫為財產管理人

等多項異性戀婚姻中夫妻角色反映的性別權力不平等。這些我國法律隨時代演進的歷

史痕跡，完全被反對同性婚姻者所忽略，在其論述中仍相信婚姻自始即是男女平等結

合、兩性互補的完美異性戀制度，並將繁衍的家庭功能（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712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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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當作婚姻的核心本質： 

婚姻是男女雙方結構起來的一塊領域。…所有相關的東西都應該受到保

護…它過去已經是一個屬於異性戀的範圍（張守一，立法院公報，頁 284-5） 

我住在桃園，我先生載我來…我跟他從聲音、從皮膚、從皮下組織到骨架、

到器官、到力氣、到人格特質都不一樣啊！…我跟我先生就是不一樣啊！

（孫立虹，立法院公報，頁 273） 

異性婚姻具有自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具有高度的公共利益。（曾品傑，

立法院公報，頁 270） 

當婚姻意涵被限縮於男女差異繁衍生育之考量，而在論述中忽略不提人類歷史上

婚姻制度中的經濟、政治等考量，以及台灣華人文化傳統一夫一妻多妾習俗的存在，

更絲毫未提二百年來人類社會對婚姻中感情基礎的重視，如同某些前現代宗教教義或

傳統宗法中重視正妻嫡子之還魂 11；異性戀婚姻被賦予的論述地位，是如此「乾淨」、

「自然」、值得「保護」（立法院公報，頁 284），彷彿重婚、離婚、外遇、婚內強暴、

家庭暴力，與異性戀婚姻制度毫無干係，這樣的思維與認知，置社會現實於不顧，直

把「一男一女婚姻」建構為最理想的人類親密關係與生活模式，並等同「家庭價值」之

存在，無視於「一夫一妻婚姻」並從來不是人類史上唯一傳統，其唯一性反有賴現代法

律來確立。這些反對同性婚姻的言說者表面看似完全只在世俗層面論述法定婚姻本質

或自然生物本能，但其真正對婚姻看法的源頭脈絡深隱其後，因為一顯露就會被識破

其與宗教的緊密連結（Peterson 2011; Sullivan-Blum 2009）。他們只能強調：因為「同性

婚姻不具自然生育的可能性」（文二），「欠缺自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的婚姻本質」，

「自然容許立法者透過事物本質上的不同，而給予合理的差別待遇」（立法院公報，頁

27）。，是以不能納入合法婚姻範圍，寧可另立伴侶法律來保障同志關係，也不可將民

法「婚姻」的地位授之同性戀者。 

這些宗教人士以法律及自然律為後盾而正當化自我立場之際，更透過了「家長」、

「沉默大眾」之名，自詡代表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發聲，甚至被所謂「少數」霸凌（文

六），著眼點可能就在社會中大部分人認知自己是異性戀，藉生物生育功能將異性戀婚

姻制度自然化，為既有社會秩序辯護，同時站穩了主流社會位置。過去研究發現：「同

性婚姻」比「民事結合」的概念之所以更會使異性戀者覺得其原有社會地位權益不保而

備受威脅，原因可能在於婚姻被認為能提高社會地位並使結婚者得到更好的待遇（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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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受單身歧視）（Schmitt et al. 2007）；因此，將婚姻制度限於異性戀者間就維持住大部

分人已經享有之實際好處與地位，或許正是他們敢於代表所謂「大多數」而不致常常受

到挑戰的緣故。巧的是，男女有別、互補及世界上只有兩性等異性戀常模概念，與傳

統宗教教義大致相符，因之反對同性戀婚姻陣營便披上「社會大眾」的新衣，隱藏起其

宗教動機，自居「社會共識」代言人，為「沈默大多數」來挺身捍衛婚姻作為異性戀特

享機制，強調異性戀因能延續後代而對公共利益有貢獻的優越社會地位（相較於同志或

跨性別者），藉利他為辭，公開宣揚其宗教婚姻理念。 

以異性戀常模為圭臬，宗教教義為骨髓的婚姻意識形態形諸於論述，其想像同性

婚姻的思維框架必然基於以下意識型態：無法兩性互補及生育後代的同性婚姻比不上

異性婚姻的價值，即使必提「尊重」、「友善」，仍然絕對不能讓不符常模又違反宗教

教義的同志越雷池一步： 

婚姻平權的法案並不具有正當性。為什麼？因為這裡所討論的是一個跟大

眾不太一樣的非常態性行為究竟要不要合法的問題。（張守一，立法院公

報，頁 284） 

我們應該關心弱勢，尋求其他更有效的方法幫助同性戀者解決他們的問

題，但不應修法把固有好的婚姻及家庭制度都毀掉了（文四）  

此一背後帶有強烈「我們－他們」分隔意識的婚姻想像，實仍奠基於父／家長式宗

教的意識形態，並在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透過論述以「大眾」、「保護」之名來施加壓

力及限制改變，也呈現了優勢團體面對挑戰時常有的回應模式：一方面否定議題正當

性，另一方面維護既得利益，而他們之所以能在立法院公聽會這樣重要的公共場域佔

據了不成比例的諸多發言機會亦明白展現了居於主流位置的社會權力。 

 

同性戀者／同志：異化、病態化、反社會化的非我群類 

通常對同性戀者/同志意涵的理解主要來自性傾向，亦即個人愛戀情欲對象。我國

法律如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亦使用了「性傾向」一詞，作為不得歧視的基

準之一。然而本研究文本卻建構了一個意涵非常不同的群體想像，例如同性戀者不自

然、不正常，還會傳染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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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本身就是違反自然法則 還企圖用各種穿鑿附會去合理化同性戀的

行為 還真是可怕（張詠雯，新聞網站留言 2014/12/28 0:04）    

許多同性性行為者無法維持長期穩定的關係。（郭大衛，立法院公報，頁

267） 

曾經有認識女同性戀… (sic) 她很努力的想把我身邊認識的女性朋友都搞

成跟她一樣… (sic) 很想喵她一拳（陳朝軍，新聞網站留言 2014/12/22/7: 

33） 

這些言論把同性戀者等同違反自然常態，認知其絕非天生使然，而是受到不當影

響；同性戀者被建構為心裏充滿傷痛與憤怒，但他們可以回歸正常、也應該回歸社會

主流群體，不然的話，就會經常與性犯罪及性解放文化掛勾（文四），容易得愛滋病

HIV 帶原（文七），倚賴藥物或高自殺率，還很自私，只會專取自己權益，不斷推動各

種要求，實有得寸進尺之嫌。此一對同志／同性戀者的扭曲想像，並祭出各式病態行

徑為證，與國外近二十年來反對同志／同性戀者網站論述顯示出來的意識形態相去不

遠（Borow 2000; Cooper 2010）。 

另一方面反對同性婚姻陣營在論述中則將同志意涵明白限縮於同性性行為上，甚

至直接取代了指稱他們的用語： 

以國外的文獻來看，我們發現同性性行為者的生理、心理健康都比異性戀

族群承受高達數倍的風險。（郭大衛，立法院公報，頁 266） 

但我們反對的是，如果你有一個性行為，是去宣揚它、告訴我們下一代說

它是好，這是我們反對的地方。…如果它有一個行為不一定恰當的，卻一

定要來侵犯到人家好好的這塊領域（張守一，立法院公報，頁 284-5） 

這些以同性戀者為不正常、不自然的想像，加上視其為疾病的隱喻，將同性戀者

形塑為需要幫助他們解決問題，需要被「關懷」（立法院公報，頁 306）的群體。而強調

同性戀者等同同性性行為者且連結性犯罪及性解放，卻不提其他層面之意識形態及所

衍生的論述本就將同性戀者打入只重情欲、破壞法治的反社會行為範疇，他們應該就

待在原有的邊緣的、被隔離的位置。更有甚者，反對同性婚姻者的論述所建構出來的

台灣同志即使已經生活在對他們「極友善」的自由社會中還不知足，竟然去「侵犯」婚

姻制度、想要「擴散」（立法院公報，頁 285）感染更多人，而「亂」了國家社會，是得

寸進尺、貪求自私的害群馬，加上前所建構的淫亂情欲形象，簡直就是與一般社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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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員的期望背道而馳，也會拖累整個社會。將同志反社會化也意味著他們不配享有

其他人應有的平等人權，因而對他們的口語抹黑、區隔對待，似乎也就較能說得過

去，也許有一天這樣的不公不義終會得到大眾接受，甚至成為理所當然，其影響非常

深遠，甚至可能埋下仇視同志的暴力種子。 

在這些反對同性婚姻言說者的意識形態中，同性戀者是與所謂正常人的社會角色

差異最大的它者 12。而文本中對同志／同性戀者多處揚惡隱善的論述，不僅反覆地異化

了同志／同性戀者，也說明了反對同性婚姻論述言必「尊重」實在只是口惠，如果同志

／同性戀者真是符合反對陣營這樣的認知或想像，如何尊重得起來？「尊重」只是表

象、口號甚或自我催眠的符碼而已（McNamee et al. 2010），不過就是用來彰顯己方的

理性、寬容，建立良好自我感覺，或意在爭取大眾認同的公共形象。 

    

小結 

關於研究問題二「上述網路論述蘊含之對同性婚姻構成要素「婚姻」及「同性戀者」

之認知及想法為何？」，本節由台灣反對同性婚姻之網路言論所蘊含對婚姻及同志之認

知，試圖理解這些言論底層之意識型態，及權力運作之痕跡。就「婚姻」及「同性戀者」

之社會想像而言，反對同性婚姻之網路論述呈現貼合某些特定傳統宗教之意識型態，

如男女互補、繁衍公益，顯示對婚姻及同性戀者之理解仍停留在前現代，似乎透過一

層濾網（terministic screen）只去選擇部分內涵（如婚姻生育能力或同性性行為），忽略

原應包含在其完整概念之中的重要特質（如婚姻經濟功能或同志如常人一樣之求學、工

作及健康等考量），其實這些正是反對同性婚姻主張無法成立的有力證據。而將「同性

戀者」等同「同性性行為者」的論述，不僅建構了「同性戀」沒有情感成分的想像，故

意略去其他面向的手法，代表了掌握話語權的主流團體可以恣意選擇言論主題的優勢

（Foucault 1978: 121），顯示其主流權力運作之能耐（capacity）。 

關於研究問題三「台灣上述網路論述策略及其背後之意識型態是否類似國外仇恨

（網站）論述？是否有獨特僅見於本地者？」，彰顯強化之異性戀中心意識形態，以吸

引大部份異性戀受眾，其實並未直言其真正想法（例如：婚姻乃宗教聖事）；而乍看之

下，反對同性婚姻入法的言論，多處使用「禮義廉恥」、「孝道」（立法院公報，頁 285）

等詞語談論異性戀婚姻，並強調「中華文化傳統價值」（立法院公報，頁 284），似乎源

自本土文化傳統 ，但除無後是為不孝、濫交是為無恥外，不見對於「禮義廉」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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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也將孝道內涵重新帶回傳宗接代後的老路；然其以更大篇幅引用之外國研究或

新聞，皆來自英語反對同性婚姻網站（Cooper 2010; Peterson 2011），顯然相當認同國

外資訊之普同性，而其只重婚姻繁衍功能或同性戀性行為的社會想像，亦與國外類似

論述內涵並無二致。 

台灣反對同性婚姻論述勾勒出一種簡化、狹隘且不符合現實的對婚姻及同性戀者

的認知想像，且言說者對此宣揚之熱切，近乎宗教徒獻身之虔誠，的確符合其宗教團

體之背景。13 他們沉浸在為其宗教至高無上存在服務的自我認知中，其所言所行終究皆

非要對世俗或人的社會負責，而是要向更高存在表現其虔敬與服從。若真想與之溝

通、協商，而未考量其宗教背景影響下的意識形態，多半可能一直碰壁，無法有真正

的交集或進展：因為他們集體認知、信奉的理念乃來自宗教徒脈絡，是絕對的；反而

是人間制度不能違反這些絕對信念，否則禍患必來，且是凡人抵擋不住的，是以他們

必須挺身而出，以免世人遭殃。 

 

結語 

本文以台灣反對同性婚姻網路言論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字彙、句法、論述等語藝

策略和對婚姻及同志／同性戀者的社會認知，以及其背後之意識形態及恣意代表絕大

多數民眾之權力運作方式，發現其並未脫離他國反同網站之語藝結構與手法，且挪用

外國論述策略及宗教信仰為本之意識型態到台灣來，14 但因加入「中華文化」無後不孝

或我國法律制度考量，便以本土傳統代表自居，其實不符合真正華人文化傳統的「一夫

多妻妾」制，反而與現今藉結合在地脈絡之民族國家文化想像來反對普世人權及平等價

值的少數國家 15 同聲共氣，使用相近論述策略來貶抑同性戀者，並無獨特僅見於本地

者。可見在以網路相互快速連結的全球化社會裡，婚姻平權早已成為全球性普遍議

題，誠如 Castells（2009）所言，在地論述使用之文化與資訊符碼多半來自儼然形成全

球公民社會的網路，而建構此一全球公共論壇的各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s, 頁

124）中之重要一支即是宗教，是以台灣宗教團體守護家庭大聯盟網站，及其支持者個

人留言或發言，亦不脫外國網站之意識窠臼，即使言必稱中華文化，使用的是類似部

分非洲國家和俄羅斯以反同作為反西方霸權的論述策略，也一樣隱藏起背後的前現代

宗教思維，其實只是網路全球公民社會中的一支反普世人權平等信念的世界主義罷

了，並非獨見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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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論這些言說者的動機為何，網路的特質使得歧視同性戀者言論為害更烈。平

常在面對面情境中難以直接說出口的話，在網路上則能暢所欲言，不僅可以透過關閉

留言功能以及連結外部其他團體網站以增強說服或攻擊效果。而可能永遠存在於網路

上，此一特性讓這些對婚姻及同志的偏頗理解，一直流轉發酵，持續發生影響，如有

些原本未下定論者，反覆讀到這些不斷流轉的網路論述就有可能終被說服，對於言說

者而言，就達到了宣傳其理念以吸收更廣跟隨者的目的了。再者，這些偏頗言論透過

搜尋引擎會不斷出現在全球使用中文的同性戀者的電子裝置銀幕上，因而不斷對他們

造成傷害，影響不再只侷限在當下台灣社會，這就是網路仇恨／歧視言論比起當面溝

通情境者更嚴重之處，其所造成的社會效應，難以估計。 

我國政府一向盡量遵守現代民主自由國家秉持的「政教分離」原則，宗教團體過去

也與政治議題保持距離，然而在最近的幾個性別相關政策討論如優生保健法、性別平

等教育法修法過程中，可以看見宗教團體開始介入，與國外宗教團體於其國內行動如

出一轍。而在同性婚姻入／合法之特定議題上，反對同志婚姻論述背後之意識型態結

合了華人宗法傳統與西方一神教教義而捍衛社會舊習，堅拒改變，其實就是既有權力

支配關係的再製／生產之社會不平等（Van Dijk 2001），也展現出以所謂主流意見宰制

少數權益之強烈意圖。此一隱身於公民參與、多元觀點後的權力運作方式，將婚姻原

只作為法律上的民事結合意義建構為生理男女繁衍後代的生物性國族存續意義，並要

求將此宗教保守意識形態偏好適用於所有人民的世俗社會行為的規範上，企圖重新規

訓控制每一個人的實際生活。在此意識形態指導下，夫妻婚姻是異性戀專有制度，是

國本所繫，是傳統道德基礎，而位階低的同性伴侶不能破壞此一制度，只配由其他低

於民法的法規來保障其權益；異性戀者與同性戀者分別被賦予高下不同的位置與價

值，強化了社會原有對少數群體的歧視與誤解。再者，對宗教徒而言，一旦與世俗妥

協（例如不再反對同性婚姻），便動搖了自己試圖踐行的所謂傳統道德及聖典教誨，即

是動搖了其作為信徒的核心價值，這份不安與焦慮亦顯示在其選用語詞及證據的嚴重

性及誇大程度，亦反映出他們亟欲撥亂反正的急迫感。 

如果此一意識形態論述出現在宗教勢力強大的歐美國家，並不令人訝異，但如果

在我國也能取得重要發聲位置，如進入公部門相關委員會，且讓公部門政策研議結果

完全符合此一意識形態（林瑋豐 2014a，2014b），而罔顧台灣近年民意調查結果贊同

同性婚姻者已過半數之真實民意以及法務部「台灣同性婚姻法制化之調查研究委託研究

案」16 結論報告作出「同性婚姻應該法制化」的建議，足見台灣反對同性婚姻網路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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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前現代組織之意識形態（如宗法制度、傳統宗教信仰）為基礎框架，使用當代權力

理論所揭露的各式權控策略，以及語藝分析揭露的國外仇恨網站說服手法，對公部門

依然有效，甚至主責部會還認同該陣營「少數同志霸凌多數」之說法（黃驛淵 2014），

而與多項民調所反映之社會大眾想法脫節，這正是試圖於社會運作系統中鞏固其宰制

結構之強大力量的成功，應是自認尊重民主法治的台灣社會最該引以為憂的。倘若此

一異性戀中心思維與宗教保守勢力之結合透過全球網路之跨國滋養繼續深化，難保鼓

吹男女有別的互補式性別刻板角色之風不會再起，17 因而實質消融我國好不容易獲致的

些許性別平等成果，豈可不慎焉。 

 

附  註 

1. 此一倡議公民權益（civil rights）之非政府組織長期監測網路上對劣勢群體歧視或

仇視言論及其所在之網站，並與美國聯邦調查局合作，以防範仇恨犯罪之發生，如 

2015 年美國南卡羅萊納州槍擊事件後受邀在眾議院委員會發言，網址為：

https://www. splcenter.org。 

2. 此一職務列於其人公開學經歷中（http://blog.udn.com/dd2d2d2d2002/11964684），事

實上全銜應為「一貫道崇德學院設校指導委員會秘書」（https://zh-tw.facebook. 

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66641863418772&id=369669739737821）。亦曾以一

貫道發一崇德會講師身份出席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行之「當代華人民間教派的經典與

傳布座談會」（ http://hc.nccu.edu.tw/public/att/01f065820f540f24b72abe16726f51c0. 

doc.）。然近日社群媒體披露（https://zh-tw.facebook.com/ bj26bj/posts/131434506527  

7037）此人並非經一貫道總會授權代表參加該宗教大聯盟。 

3. 中文譯名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2012）。 

4. 2012 年 4 月 TVBS 民調中心電訪結果（有效樣本 1141，20-59 歲），49％贊成同性

婚姻合法化，29％不贊成；2012 年 8 月旺旺中時民調中心電訪結果（有效樣本 852，

20 歲以上），56％贊成同性應有合法結婚的權利，31％反對；2012 年 9 月聯合報願

景工程電訪結果（有效樣本 1084，18 歲以上），55％贊成修法允許同性結婚，37

％不贊成。 

5. 該人亦在 2013 年公開宣稱，歐巴馬健保制度是奴隸制度(slavery)，亦在 2014 年把

http://hc.nccu.edu.tw/public/att/01f065820f540f24b72abe16726f51c0.doc
http://hc.nccu.edu.tw/public/att/01f065820f540f24b72abe16726f51c0.doc
https://zh-tw.facebook.com/bj26bj/posts/1314345065277037
https://zh-tw.facebook.com/bj26bj/posts/1314345065277037
http://terms.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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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形容為納粹德國，最終會將美國人民帶入萬劫不復的敗戰境地。參見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3/10/11/ben-carson-obamaca

re-worst-thing-since-slavery/及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ben-carson-dismisses- 

psychopath-obama-2015-3 

6. 根據 2013 年 3 月 10 日 The Huffington Post "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 Intended To 

Sway Supreme Court On Gay Marriage, Documents Show"文章報導，Regnerus 獲得兩

個美國保守組織贊助研究：由天主教學者創設以反對墮胎及同性婚姻著名之 The 

Witherspoon Institute 提供美金 695,000 元，曾經贊助支持 Charles Murray（The Bell 

Curve 作者）及 Dinesh D'Souza（The End of Racism 作者）的 The Bradley Foundation

提供美金 90,000 元（Resnick 2013）。 

7. 對此論文之詳析，可參見〈護家盟所引述關於同性戀親職的研究〉一文（lescholar 

2013）。 

8. 2014 年 10 月 16 日法務部書面意見，見〈《民法》配偶取代夫妻法務部：少數霸凌

多數〉（法務部 2014）。 

9. 於撰文期間，即有該聯盟發出聲明糾正台北市政府，認為舉辦同志婚禮是公然帶頭

霸凌市民。（2015/3/13 ETtoday 東森新聞雲）；或批評教育部支持聯合國 517 反同恐

跨日聲明是霸凌表現。 

10. 與「同志」最為關聯且交互出現之詞彙有「同性戀」、「同運（作者按：同志運動）」

等。 

11. 只有妻才經過婚配認可，其所生之男性後代才有繼承資格。如果女性無生育後代，

可以離棄，由其他女性取代，在這樣婚姻認知中的女性功能實等同繁衍夫家子孫。 

12. 亦與先前台灣多個研究結果類似，例如：徐美苓、吳翠松、林文琪 （2003）和王

孝勇（2013）。 

13. 無怪乎其中一位公聽會發言學者不僅在其法學論文大量引用「聖經資源中心」出版

品，接受壹週刊即時新聞記者訪問時更明言：「聖經是我分析的『亮光』！帶給我

啟發，我是國內少數學者，把聖經觀點放入學術研究，這是我的研究風格！」（姜

兆宇 2014）。 

14. 此一看法亦見於 2016 年 11 月 24 日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同性婚姻修法公聽會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3/10/11/ben-carson-obamacare-worst-thing-since-slavery/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3/10/11/ben-carson-obamacare-worst-thing-since-slavery/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ben-carson-dismisses-psychopath-obama-2015-3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03/10/supreme-court-gay-marriage_n_2850302.html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03/10/supreme-court-gay-marriage_n_28503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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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學教授釋昭慧所言：「東方並沒有把同志當做邪惡的，如果把同志當成邪惡

或罪惡的，大概是受到西方的影響。」（盧麗蓮 2016）。 

15. 最近一例則可見於美國總統歐巴馬 2015 年 7 月 25 日訪問非洲肯亞為同性戀權益請

命，而肯亞總統甘耶達以「我們的文化、社會不接受的事情」強硬回應（張嘉浩 

2015）。 

16. 此研究委託「中華警政研究學會」於 102 年 12 月 18 日完成（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2013）。 

17. 此類言論已經出現，可參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15）「審查各機關對 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初步回應會議」及發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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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第 5點的確是漏了： 

  

本文第 13頁處 

「……事實上，這也挪用了國外反同論述手法，如華盛頓時報專欄作家 Ben Carson

即把戀童、人獸交和同性戀合一。5」 

這個附註漏了，應加入 

5該人亦在 2013年公開宣稱，歐巴馬健保制度是奴隸制度(slavery)，亦在 2014年

把美國政府形容為納粹德國，最終會將美國人民帶入萬劫不復的敗戰境地。參見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3/10/11/ben-carson-obamac

are-worst-thing-since-slavery/及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ben-carson-dismisses-psychopath-obama-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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